
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有關銀行為找換店及匯款代理所提供的服務的事宜  
 
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，以回應委員會秘書四月二

十三日的信件中所提及有關銀行為找換店及匯款代理提供

的服務的事宜。  
 
管轄找換店及匯款代理的法定或監管架構  
 
2 .  一直以來，香港積極參與國際間打擊清洗黑錢及

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合作。香港是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

別組織 (《特別組織》 )的成員。《特別組織》是一個跨政府
組織，旨在建立國際標準，並制定及推廣打擊清洗黑錢和恐

怖主義籌資活動的政策。作為《特別組織》的成員，香港有

義務落實《特別組織》所提出的建議，以防止我們的金融體

系及其他相關界別被罪犯或恐怖份子利用作非法活動。  
 
3 .  現時，國際間愈來愈多意見認為找換店及匯款代

理屬面對較高清洗黑錢風險的行業。有見及此，《特別組織》

制定了具體的建議，以加強對找換店及匯款代理業務及運作

的監控，並防止有關業務被罪犯或恐怖份子利用作非法活

動。  
 
4. 目前，香港對找換店及匯款代理實施一項登記制

度，根據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第二十四條 B，任何人
在成為找換店及匯款代理的一個月內，須就其業務以書面向

警方登記 (第 24 條 B 第 (5 )節 )。此外，找換店及匯款代理亦
須在終止其匯款及找換業務的三個月內，以書面通知警方 (第
24 條 B 第 (6 )節 )。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亦要求找換店
及匯款代理須就港幣八千元或以上或等值的其他貨幣的交

易備存紀錄。為促進業界對有關法定要求的理解，以及確保

業界遵守有關條例，警方印製了一套指引供業界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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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轄銀行與找換店及匯款代理的業務關係的法定或監管架

構  
 
5 .  現時沒有法定或監管條文規定銀行是否應該與某

類客戶維持業務關係，只有下述情況例外：該等客戶是依據

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發出的規例所指名的人士，或被列入依

據《聯合國（反恐怖主義措施）條例》於香港生效，並由聯

合國安全理事會委員會指定的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關

連的人士的名單。  
 
6 .  唯一提及找換店的地方，是金管局在二零零四年

推出的《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指引補充文件》（但當中沒有提

及匯款代理）。該《補充文件》指明，銀行應制定接納客戶

政策及程序，以識別清洗黑錢風險較高的客戶類型，《補充

文件》同時並列舉了一些由於要處理大量現金而面對較高清

洗黑錢風險的行業，其中的例子包括找換店。香港作為國際

金融中心，防止清洗黑錢措施應與國際標準看齊。因此，《補

充文件》所載銀行在評估客戶的清洗黑錢風險時應予考慮的

所有因素，均與《特別組織》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發布

的國際準則一致。  
 
7 .  若銀行評估認為某客戶屬於較高風險的類型，便

應採取更嚴格的客戶查證程序。其中包括取得可靠文件核實

該客戶提供的資料，以及在維持該業務關係期間額外審察有

關帳目所進行的交易。此舉目的是確保這些交易與銀行所了

解該客戶的背景及業務性質相符。  
 

8 .  《補充文件》只要求銀行格外審慎處理與其被評

估為風險較高的客戶的業務關係，並無規定銀行純粹基於某

類客戶的業務性質面對較高清洗黑錢風險的理由而限制或

完全拒絕為該等客戶提供服務。銀行是否經營某類業務或與

某類客戶維持銀行業務關係，純屬它們的商業決定。  
 
法定及監管架構對銀行和找換店及匯款代理所帶來的影響  
 
9 .  本文第四段所述有關登記及備存紀錄的法定要求

在二零零零年起開始實施。就有關的規定，政府當局曾透過

問卷、探訪及專題討論會議進行公眾咨詢，並獲得大部分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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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者的支持。由於找換店及匯款代理只須根據《有組織及嚴

重罪行條例》進行業務登記及妥為備存紀錄，他們所承受的

合規成本及負擔在一般的情況下並不繁重。事實上，已登記

的找換店及匯款代理的數目已由二零零零年的約三百六十

家增加至現時的約一千七百家。  
 
10 .  監管機構在評估監管所帶來的影響時適當考慮當

中涉及的合規成本是全球趨勢。金管局明白實施打擊清洗黑

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規定，可能令銀行的經營成本增

加，這個情況並非香港獨有。然而，因此而引致的任何額外

成本，都要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具備足夠且達到國

際水平的預防措施，以防範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這

個因素一併考慮。金管局在二零零四年推出《補充文件》時，

已仔細評估了有關規定對銀行造成的監管負擔，並廣泛諮詢

了銀行業的意見。  
 
11 .  有一點要指出的，就是銀行所承受的監管負擔，

應與若銀行被發現涉及懷疑清洗黑錢或其他不法活動時可

能會對銀行業以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成的損害一

併衡量。若出現類似情況，最強的抗辯將是有關機構及監管

當局已為偵測異常活動而推出穩健及先進的預防措施。正是

基於這個原因，金管局一直力求銀行業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

分子籌資活動的制度與國際標準看齊。  
 
就聲稱有銀行拒絕向找換店及匯款代理提供服務一事的關

注  
 
12 .  根據警方的紀錄，目前香港約有一千七百家已登

記的找換店及匯款代理。當中許多都是沒有僱用任何員工的

自僱人士或全東商戶。  
 
13 .  根據金管局所得資料，很多銀行都有向找換店及

匯款代理提供帳戶服務。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銀行為取得競

爭優勢而拒絕向這類客戶提供服務。  
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七年五月  


